
金寨县应急管理局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置
工作流程（试行）

一、会商与预警

（一）局综合防灾减灾股牵头，相关业务股室参与相应

灾害会商，并根据会商研判结论，及时编制灾害风险形势分

析报告，提出防范应对措施建议。

（二）根据会商研判结果，应急指挥中心及时编制县应

急局预警信息，并有针对性发送至需采取响应措施的有关部

门、单位和属地政府。

（三）调查评估和统计股负责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发布，

并根据预警要求，联系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

（四）发布蓝色及黄色预警信息时，监管一股、二股及

危化股要及时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渠道将预警信息发布

至监管对象，督促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发布橙色及红色预

警信息时，监管一股、二股及危化股要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赴

重点监管单位开展安全防范指导和检查工作。

（五）发布橙色及以上预警信息时，应急指挥中心要立

即联系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工作；救灾和物

资保障股要立即调度应急物资装备，做好应急物资装备调试

工作。



（六）预警信息发布后，综合防灾减灾股持续跟踪督促

检查相关预警响应措施落实情况，实时调度各有关乡镇和部

门预警响应措施落实情况。

二、信息报告

（1）值班人员接到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后，立即向带班

领导电话报告，并通知综合防灾减灾股及相关业务股室。一

般自然灾害事件，综合防灾减灾股通过电话报局分管领导、

主要领导阅知；较大及以上突发自然灾害事件或敏感事件，

综合防灾减灾股立即电话报告局主要领导，主要领导及时向

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报告。

（2）值班人员负责起草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经带班领

导审核，报局主要领导审定后，由值班人员上报县委、县政

府总值班室和市应急管理局。

三、应急处置

对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自然灾害事件或敏感事件，综合

防灾减灾科要提请自然灾害类相关议事协调机构（防汛抗旱

指挥部、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减灾救灾委员会）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并通知事发行业领域部门和有关乡镇赶赴现场开展

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救灾和物资保障股：掌握事发地区应急物资动态需求，

及时安排调运急需应急物资和装备。

应急指挥中心：负责联系协调抢险救援力量参加灾害抢

险救援，救援能力不足时，应立即向上级有关部门请求支援。



调查评估和统计股和局办公室：随时关注网络舆情，负

责与县委宣传部及新闻媒体联系并准备对外发布新闻的相

关材料；配合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等工作，在网络平台及时

发布相关信息。


